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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周村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2月21日
周村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保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2〕3号文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2〕25号）、《淄博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政府对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情况进行考核，区水务局会同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监察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局、区审计局、区环保分局、区统计局、周村国土资源分局等部门组成考核工作组，具体组织实施考核工作。区水资源管理办公室作为考核工作组的办事机构，承担考核工作的综合协调和日常事务。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对本辖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

第三条  考核内容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完成、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考核内容及主要指标详见附件。

第四条  考核评定采用评分法，满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考核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分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60分以上80分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五条  考核工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相对应，每5年为一个考核期，采取年度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考核期第2至5年上半年开展上年度考核，在考核期结束后的次年（即下一个考核期的第1年）上半年开展期末考核。

第六条  区水务局按照本办法附件中明确的主要控制目标，综合考虑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等情况，报经区政府同意，于每年4月底前确定下达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年度控制目标，同时抄送考核工作组其他成员单位。

第七条  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应在每年1月10日前将本辖区上年度或上一考核期的自查报告报区政府，同时抄送考核工作组各成员单位。

第八条  考核工作组对自查报告进行核查，对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进行重点抽查和现场检查，综合评分，划定考核等级，形成年度或期末考核报告。

第九条  区水务局每年4月底前将年度或期末考核报告报区政府，经区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对年度或期末考核结果为优秀的镇（街道），给予通报表扬；对在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年度或期末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镇（街道），要在考核结果公告后一个月内，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报告，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同时抄送考核工作组各成员单位，由区监察局、区水务局等单位监督整改。

整改期间，暂停该区域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口审批，暂停该区域新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对整改不到位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瞒报、谎报的人员，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二条  根据国家、省及市政策调整和经济技术条件变化等情况，区水务局会同区有关部门对本办法适时修订，报区政府审定。

附件：1.周村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2.“十二五”末各镇（街道）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指标控制目标
附件1

周村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星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刘子稳  区水务局局长

        鹿胜梅  区水资办主任

成  员：杜刚声  区发改局副局长

        苏来生  区经信局党委委员、区政府节能办主任

        杨  红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中心副主任

        杨卫国  区住建局副局长      

        韩  伟  区农业局副局长

        李修源  区审计局副局长

        聂基忠  区环保分局副局长

        吕  明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统计师

        李建华  周村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水资办，鹿胜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十二五”末各镇（街道）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指标控制目标
	单位
	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万立方米）
	用水效率控制目标
	水功能区控制目标
（水功能区达标率，%）
	水资源费征收控制目标（征收任务完成率，%）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比例（%）
	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王 村 镇
	936
	17
	0.63
	75
	100

	南 郊 镇
	828
	17
	0.63
	75
	100

	北 郊 镇
	1069
	17
	0.70
	75
	100

	大街街道
	515
	17
	
	75
	100

	丝绸路街道
	285
	17
	
	75
	100

	永安街街道
	961
	17
	0.70
	75
	100

	青年路街道
	243
	17
	0.70
	75
	100

	经济开发区
	677
	17
	0.70
	75
	100

	全  区
	5514
	17
	0.65
	75
	100

	注：1.各镇（街道）2015年后的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待市确定下达各区县控制目标后，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另行制定。
2.征收任务完成率=实际收费金额÷下达征收任务数×100%。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2月21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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